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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 

2013年 12月 09日機能系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2023年 04月 26日機能系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2023年 05月 03日機械系 111學年度第 15次系務會議會審議通過 
 

前言：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機能系）系學會，受全體機能系

學生之付託。依照學生自治之精神，以追求系學會之健全為目的。並以學習民

主法治之制度，加強服務機能系系上同學為主旨。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系學會（以下簡稱為本會或學會），代表全體機械與能源

工程學系同學，為機能系最高之學生自治組織。 

第二條 凡具有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學生資格者，皆為本會會員。 

第三條 系學會代表機能系之全體會員之意願，行使下列職權： 

一、處理本系全體學生之事務。 

二、負責籌劃、協調、辦理全系性或全校性之活動。 

三、增加系上學生之福利與感情交誼。 

四、保持系上教授與學生之間良好的互動。 

五、確實反映本會會員之意見。 

六、統籌本系學會會費之運用。 

七、協調處理系上各班級及系隊之公共事務。 

八、對外代表機能系，參與校內外各項活動及競賽。 

九、輔導系上學生舉辦活動 

第四條 代表大會組織與運作 

一、組織成員：本會設代表大會由機能系系學會幹部(行政工作分工:每屆 11 人，由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會員組成，不限年級)與機能系各班正副班級代表所共同組

成，代表大會主席由系學會長擔任。若系會幹部兼任班級幹部或不克前來者，

可透過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行使其職權。 

二、成員職責：將班上所提意見與要求，在代表大會時提出，並審議會議所提出的

事項，加以表決(選舉人為：副會長、總務長、活動長、美宣長、公關長、文書

長、場器長、資訊長以及各班正副代表，總共 16 人)。 

三、運作：系學會所提相關議案，需經 1/2(含)以上代表出席，1/2(含)以上出席代表

同意，該議案為通過。 

第五條 （會員權利）會員享有下列各項權利： 

一、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複決權、發言提問等權利 

二、有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權利。 

三、有了解本會會務及資金運用情形之權利。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會員應盡下列之義務： 

一、有繳納本會會費之義務。 

二、有服從並遵守本組織章程所規定事項之義務。 

三、有維護及增進機械系與本學會榮譽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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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系學會組織 

第七條 （系學會會長） 

系學會會長任期一年，對外代表本會出席各項會議。對內推展一切會務活動之進行。 

一、會長於全體會員投票選出適當人選由系主任聘任之。 

二、會長職責如下： 

  (一)、經代表大會同意，任免所有系學會幹部。 

  (二)、為代表大會召集人。 

  (三)、監督及負責會務工作之推展。 

  (四)、協助辦理校方、系上或學生會委託事務。 

三、會長若因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而不克行使會長職權時，由副會長依本章程代

理行使會長職權。 

四、正、副會長若均因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而不克行使職權時，由系學會幹部中

依序推選一名幹部為會長(順序為副會長、活動長、公關長、文書長、美宣長、

場器長、媒體長、總務長)。 

五、頇盡保管系會章之責任 

第八條 （系學會副會長） 

系學會設副會長一人，任期一年，其職權以輔佐會長處理會務並監督專案之籌畫。 

一、副會長於選會長時一起參選。 

二、副會長需召集各幹部開會，並負責出版與記錄。 

  三、出版股，負責召集各班同學，組成出版股。出版股負責收集資料，編輯系學會

刊物。 

  四、紀錄股。紀錄組負責本會所舉辦之各項大小型活動之照片紀錄及其他各型式之

活動紀錄。 

第九條（組別增刪）會長得依實際需要分配系學會內各幹部之職權及工作。 

  一、 學會得視實際需要新增、合併或刪除各相關組別。各組組長之產生，由當屆會

長自行訂定辦法從全體會員中尋找聘任之。 

  二、凡繳交系學會費者，即算是系學會之會員，可依照自己意願選取下列各組參加。

(以下各組組員接由此辦法產生) 

第十條（文書組）文書組設組長一名，組員數名。其主要工作如下： 

一、負責系學會文書處理、各類資料檔案管理。 

二、收取學會郵件、資料、公文並整理分發。 

三、會議紀錄、開會出缺席登記。 

四、提醒會長、副會長開會事宜。 

第十一條（活動組）活動組設組長一名，組員數名。其主要工作如下： 

一、 承辦系內盃、聖誕晚會、送舊等由系學會主辦的系上各類活動。 

二、 協辦校內外各系之間的活動，例如系際盃。 

三、 通知系上各班有關系上各類活動的消息或資訊。 

第十二條（公關組）公關組設組長一名，組員數名。其主要工作如下： 

一、負責對校外廠商、商家請求贊助。 

二、 與校內外各系系學會幹部之聯絡事宜。 

三、 接洽校內外各系的活動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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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總務組）總務組設總務長一名。其主要工作如下： 

一、總務組負責本會會費的流向與管理，並頇定期將會費使用方式公告。 

二、總務負責一切金錢之支出與帳目之管理。 

三、與場器組共同管理系學會系財產。 

四、出任系學會帳簿之負責人。 

第十四條 （資訊組）資訊組設組長一名。其主要工作如下： 

資訊組負責拍攝本會活動照片、宣傳 DM 製作及照片建檔，與系學會電腦與網站之架

設、維護與管理。 

第十五條 （美宣組）美宣組設組長一名。其主要工作如下： 

美宣組負責本會各項活動宣傳及海報與道具製作。 

 

第十六條  (場器組) 場器組設組長一名。其主要工作如下： 

一、負責各類活動器材場地租借及製作器材借用管理簿。 

二、與總務共同維護管理系學會系財產。 

第十七條 （輔導單位） 

本會設系學會指導老師一名，由本系系主任指定系上老師擔任之。 

第十八條 （章程修改） 

本會之組織章程，可依當屆系學會之需要，由會長向代表大會提出申請。經代表大會

1/2(含)以上出席，1/2(含)出席代表同意，始得修改，本章程修改經系學會代表大會通

過後，送系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主任核定後由會長公布實施。 

第十九條  

系學會有向代表大會說明系學會經費運用之責任，會長與系學會幹部頇出席代表大會，

並有接受代表大會決議與質詢之責任。 

第三章、經費 

第二十條 （經費來源）本系學會經費之來源共有下列五項： 

一、會員繳納之會費。 

二、學校或系上補助。 

三、個人或組織贊助。 

四、活動營收。 

五、其他。 

第二十一條 徵收及退費金額如下： 

一、每人於入學時繳納 2000 元(每學年 500 元不含系服費用)之系學會費。 

二、轉學生收費標準：轉入大四繳納 500 元；大三繳納 1000 元；大二繳納 1500 元 

三、轉學生退費標準：大三升大四轉學不予退費；大二升大三轉學退費 1000 元；

大一升大二轉學退費 1500 元。 

四、會費金額之徵收可經由系學會幹部討論後，於代表大會表決通過後公布實行。 

第二十二條 

一、預算審定辦法： 

    系學會於活動前兩周提出該學期活動預算，經代表大會審核通過後實行之。 

二、經費審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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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長應定期於系學會開會時，或另訂開會時段向各幹部說明。系學會將每月公佈系

學會會費收支情形，得接受異議。 

第四章、選舉與罷免 

第二十三條 （正副會長候選人之審查資格） 

需為機能系成員，方得成為本會正副會長候選人。 

第二十四條 （投票方式） 

投票日期由系學會公佈，投票由本會全體會員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方式選舉。 

第二十五條 （選舉時間） 

選舉時間為每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20 日，頇完成整個會長選舉，並於新學期前交接完

畢。 

第二十六條  

一、只有一個會長候選人時，其當選票數需超過會員人數 1/3，方承認此次選舉結

果。如果有兩位以上的候選人時，總投票數需超過會員總數 3/5，當選票數需

超過有效票 1/2 以上，方承認此次選舉結果。 

二、如果選舉結果未達上述門檻，需在 15 日內重新公告選舉。 

三、如果有三位以上會長候選人，且選舉結果未達標準，則第二次選舉時，只取前

兩高票重新選舉之。 

第二十七條 

有效票與無效票之認定由代表大會執行商決之。  

第二十八條 （會長罷免案） 

本系學會會長之罷免，頇經由本會會員 1/5 以上連署，交由全體機能系成員表決。 

代表大會出席人數頇為全部代表大會人數的 2/3 以上。經出席人數 2/3 以上通過，使成

立罷免案(會長罷免案之代表大會出席人皆有權投票)。 

第二十九條 （會長罷免） 

罷免案成立後，代表大會應推選主席頇在兩星期內辦理公開罷免投票。 

投票人數頇超過會員總人數 1/3 以上，且同意票達總投票人數 1/2 以上，方得罷免。 

第五章、系隊管理辦法 

第三十條 凡具有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學生資格者，皆可參與系隊。 

第三十一條 (系隊組織) 

一、各系隊頇達正規比賽要求之上場人數。 

二、各系隊設隊長 1 名，副隊長至少 1 名。經理可視情形調整。 

第三十二條 (系隊經營) 

一、系隊隊長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二、系隊應於每學年度期末選任下一學年度隊長並交接職務及系隊財產。 

三、系隊頇有固定練習時間。 

四、隊長需確實掌握隊員出缺席狀況。 

五、系隊隊長不在時，副隊長代替隊長之職責。 

六、紀錄隊員比賽、練習賽的個人及隊上成績。 

七、收集各比賽資料如比賽時間地點、報名方式。 

八、系隊球衣登記、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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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系隊經費) 

一、隊員繳納之隊費。 

二、學校或系學會補助。 

三、個人(或組織)贊助及獎勵。 

第三十四條 (系隊補助) 

系隊申請經費補助 2000 元，應於每學期開始一個月內由系隊隊長提出年度企劃書，交

由系學會審查。指定期限內若無繳交企劃書，則視該隊放棄該學期經費之補助。由各

系隊隊長向系學會提出企劃書內容頇包含︰ 

一、隊長及隊員詳細名單及資料。 

二、比賽名稱、宗旨、內容(賽事說明)、經費表、舉辦日期。 

三、平時練習照片(系隊員)。 

四、賽後成果報告資料︰賽程表結果、名次及過程參與比賽隊員照片。 

第三十五條 (補助辦法) 

一、若參加或舉辦大型活動(大機盃、大能盃、南機盃)得向系學會申請經費補助，

並提出企畫書、經費預估及參賽證明。 

二、由系隊團體代表本系參與比賽才給予補助，個人名義報名不予以補助。 

三、於比賽結束後一周內(遇國定假日順延)繳交完整成果報告書、決算表及核銷單

據(抬頭︰國立嘉義大學、統一編號 66019206)，審核通過予以補助。 

 

第六章、章程之公佈、實施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系學會代表大會通過後，送系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主任核定

後由會長公布實施。 

 

 

附  表 

附表 1  委託書 

附表 2  簽到表 

附表 3  球隊領據 

附表 4  總務交接清冊 

附表 5  系隊申請補助企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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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1  

 

委 託 書 

○○年○月○日 

  

 茲委託 

○○○先生代表本人出席本學會第○○次代表大會，並代表行使大會期

間一切權利與義務。致此 

○○○學會 

 

 

 

                            委託人 ○○○ 簽章 

                            受託人 ○○○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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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2  

 

國立嘉義大學○○學年度機械系系學會第○次代表大會簽到單 

時間：中華民國○○年○月○日 (星期○) 上午○時 

地點：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會議室 

出席單位及出席人員︰ 

單           位 出席人員簽名 單           位 出席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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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3  

領   據 

   茲收到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系        球隊，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第三

十四條補助款申請規定核准同意補助 新台幣貳仟元整，以茲

鼓勵。 

三方證明 

 

球隊代表人︰                  會章︰ 

 

 

系學會總務長︰ 

 

 

系學會會長︰ 

 

 

並於 中華民國 ___年  ___月  ___日系學會會議審議通過，

由系學會費撥款補助____學年度補助款 新台幣貳仟元整，以

茲證明。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立嘉義大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系學會 

(文件正本由系學會留存，影印副本由該球隊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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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4  

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系學會   學年度 

第    /    屆經費帳戶交接清單 

日期 項目 收入 支出 小計 說明 

 Ex:(110)前屆結餘     

      

      

      

合計     

帳戶餘額  

 

前屆戶名︰ 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系學會○○○ 

本屆戶名︰ 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系學會○○○ 

前屆系學會總務長︰              前屆系學會會長︰                 

前屆系學會指導老師:                 

本屆系學會總務長︰              本屆系學會會長︰                 

本屆系學會指導老師︰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主任︰            

說明︰上述資料經相關人員及系主任簽核後，送請機械系發文至嘉大郵局經辦

單位，請前屆與本屆系學會會長據以辦理經費交接與過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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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5  

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系隊補助申請企劃書＿＿學年度上學期 

◎系隊名稱： 

◎系隊成員(教練、隊長、體幹不必重複填於球員欄，球員欄位不足可自行補充) 

教練：  

隊長： 

球員： 

◎固定練球時間： 

◎申請項目(無列出項目一律不給予補助，欄位不夠請自行補充) 

項目 用途 數量 單價 金額 

     

     

     

     

     

 

隊長簽名（簽章）：          

 

 

 

(2023.04製表) 

 

 

 


